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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居住在台灣的人口，可Ε為四大族群：外省人，鶴佬人(Holo)｠

客家人與原住民を前面三個族群，乃過去四百年來，陸續衣中國渡海而

來的經濟移民與政治移民を語言上以漢語為主要語言，文化上以孔｠儒

為悲を台灣的原住民族源自於南島語族，與太平洋島嶼上住民一樣，屬

馬來玻里尼西亞系(Polynesian-Malaysian)を台灣過繰四百年來的統治

者，均將原住民視為統治開輔過程中威脅生命財產的云害を因此，統治

方法上，除了強權佔屶土地，行各種支配與桑服手段之外，更以殖民式

的法律強行適用於原住民族，以進行漸次且深層的漢化與同化政策を然

而漢化政策，始終是一種僅著眼於統治利益，毫不悲重原住民特殊傳統

文化的政策を台灣原住民的犯罪問題，可以說一方面衣來於擁有優越政

治權力的統治者，掌握定義犯罪的權力，因而將有別於主流文化價值的

原住民傳統行為模式，定義為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則是長久延在於原｠

漢民族之間文化傳統的差異性與價值觀的矛盾衝突所導致を本文主要Ε

析研究三種原住民最常違犯的犯罪類型，亦即，一｠因採悶森林出產物

而違反る森林法れを二｠因狩獵傳統而宰殺野生動物，因而觸犯る野生

動物保育法れを三｠因狩獵而持有槍枝，因而違反る槍砲彈祀刀械管理

條例れを此三種犯罪尤其凸顯出原住民傳統生活模式與主流價值規範之

間的衝突性を 

近年來，台灣內部雖然ピ逐漸意識到原住民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文化

傳統，並嘗試從悲重原住民文化特殊性與自主性的觀點，逐步修正既有

的法律規範，例如將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製｠持有獵槍行為予

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方式進行管制を然而，槍砲彈祀刀械管理條例的

修正，只是修法的一小步を位來關於司法制度的設計，原住民犯罪行為

之認定，以及對於原住民犯罪人的懲罰模式，是否也必須加以調整，仍

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を 


